
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合同
合同名称： 关于印刷服务的框架协议合同 

合同编号： 12N00779458720253605 
采购单位（甲方）： 广西壮族自治区英山监狱 

住 所： 广西桂林市七星区横塘路29号 

供 应 商（乙方）： 广西华盛集团茅桥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 广西南宁市青秀区盘龙路9号 

签订合同地点： 南宁、桂林 

签订合同时间：  

合同使用说明：本合同文本为框架协议采购第二阶段采购人与入围供应商签订具体合同时使用。

采购合同文本
合同编号：

采购单位（甲方）采 购 计 划 号：

 
序号 采购计划文号 采购目录 数量 预算资金 资金来源性质 资金支付方式

1 广西政采[2025
]22781号-001 其他印刷服务 1 18000.00 一般公共预算

资金
授权支付

 

供 应 商（乙方）

签 订 地 点 签 订 时 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规定，按照并严格遵循自治区本级及南宁市本级预算单
位印刷服务框架协议采购的征集文件、响应文件、印刷服务框架协议，甲乙双方签订本合同。

一、印刷服务项目、价格

 

序
号

采购计划文号 商品名称 品牌 型号 配置要求
采购数

量
单位 成交单价

1
广西政采

[2025]22781
号-001

广西华盛集团茅
桥工贸有限责任
公司自治区本级
及南宁市本级预
算单位印刷服务

- - 产地:中国 1 件 0.00

2 -

【服务项】本项
服务为计量单
位，供应商按

10000元报价，
不能更改报价。

- - - 1 项 10000.00

3 -

【服务项】本项
服务为计量单
位，供应商按

1000元报价，不
能更改报价。

- - - 8 项 1000.00

合同总价（元） 18000.00

合同总价（大写） 壹万捌仟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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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值服务项具体商品明细

序号 增值服务项 增值服务项商品明细

1 增值服务（1）  刑罚执行工作常用制度汇编 400本*45.00元/本=18000.00元 

2 增值服务（2）  具体规格详见附件清单 

3 增值服务（3）  具体规格详见附件清单 

合同总价：（大写） 壹万捌仟元整 ，（小写）  18000.00 元

二、付款方式

付款方式： 

（一）、服务条款

1、乙方应确保印刷品符合经甲方确认的样稿（如有）要求，印刷文本须明晰，内容正确，材质无误，纸张平滑，墨色均
匀，尺寸正确等。

2、除上述约定外，印刷质量还应符合现行国家新闻出版行业有关质量标准；样稿（如有）与国家/行业标准要求不一致
时，以要求较高者为准。

（二）、印刷品交付与验收

1、交付：乙方应按本合同约定的时间将印刷成品送至甲方指定地点： 广西桂林市七星区横塘路29号 ，运费由 乙 方承
担。

交货期： 下单之日起20天 

收货人： 李顺才 ，联系方式： 15878396913 ，收货数量： 400本 

2、验收：按照本合同约定及甲方要求进行验收。交付的印刷成品不符合交货要求的，甲方有权拒收，由此造成乙方逾期交
货的，乙方应承担违约责任。

3、本合同项下印刷品损毁、灭失的风险，自印刷品验收合格之日起由甲方承担。

（三）、费用结算

1、实行国库集中支付改革的单位：甲方应根据采购计划确认的资金支付方式，按规定将印刷费用全部支付（或申请支付）
给乙方。其中确

认“财政直接支付方式”的，甲方应在印刷品验收合格后【10】个工作日内，向财政国库支付机构提出申请支付令、办理
国库支付手续，财政国库支付机构应在规定时间内（不计入甲方付款期限），将印刷费用支付给乙方；确认“财政授权支
付或单位自行支付方式”的，由甲方在印刷品验收合格后【10】个工作日内自行将印刷费用支付给乙方。

2、未实行国库集中支付改革的单位：由甲方在印刷品验收合格后【10】个工作日内自行将印刷费用支付给乙方。

3、甲方付款前，乙方应向甲方开具等额有效的增值税发票，甲方未收到发票的，有权不予支付相应款项直至乙方提供合格
发票，并不承担延迟付款责任。发票认证通过是付款的必要前提之一。

（四）、知识产权及保密

1、印刷所用图片、标志与文字素材等若由甲方提供的，知识产权归甲方所有；本合同项下乙方提交的所有工作成果（包括
各类纸质文档、电子文档及其他交付物)，其知识产权属甲方所有。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以任何方式向第三方提供
或擅自使用（为实现本合同目的而使用的除外）。违反前述约定的，乙方应向甲方支付【1800.00】元违约金；违约金不足
以弥补甲方损失的，乙方还应负责赔偿。

2、乙方保证，其交付的工作成果不存在侵犯任何第三方知识产权的情况。如因乙方交付的工作成果引起任何知识产权争
议，均由乙方负责解决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若由此造成甲方损失的，乙方应负责赔偿。

3、乙方对甲方所委托的印刷内容及履行本合同过程中所获悉的属于甲方的且无法自公开渠道获得的文件及资料，应负保密
义务，非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得擅自利用或对外发表或披露，否则应赔偿甲方全部损失。保密期限自乙方接收或知悉甲方
信息资料之日起至该信息资料公开之日或甲方书面解除乙方保密义务之日止。

（五）、违约责任

1、 乙方交付的印刷品质量、数量、规格不符合合同约定的，甲方同意接受的，应酌减印刷费；甲方不同意接受的，乙方
应负责重新印刷，并承担逾期交付的违约责任。

2、乙方未能按时交付印刷品的，每逾期一日，应按印刷费用总额的【3】‰支付甲方违约金；逾期【10】日以上的，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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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按前述标准支付违约金。

3、乙方擅自销售、接受第三人委托加印本合同项下印刷品的，应停止侵权，并赔偿甲方因此受到的损失。

4、乙方擅自将印刷业务全部或部分转让给第三方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按印刷费用总额的【10】%支付违约
金。甲方逾期支付及/或逾期申请支付印刷费用的，每逾期一日，应按逾期支付金额的【0.3】‰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5、乙方保证对所售卖的产品拥有所有权和处分权，且不侵犯第三人的知识产权和其他权益；乙方如有违反，应赔偿因此给
需方造成的一切损失。

（六）、法律适用与争议解决

1、本合同的订立、解释、履行及争议解决，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2、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的，甲乙双方应友好协商；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七）、合同生效及其他

1、印刷服务采购项目招标文件、投标文件、印刷服务入围协议是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本合同未尽事宜从其规定。

若本合同约定与前述文件约定不一致的，按照下列顺序予以解释：

（1）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签署的变更或补充协议（如有）；

（2）本合同；

（3）印刷服务入围协议；

（4）投标文件；

（5）其他合同文件。

2、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盖章后生效。合同内容如遇国家法律、法规及政策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3、本合同一式五份，甲方执三份，乙方执二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三、服务条款

具体内容见印刷服务单。

甲方（章）

  年   月    日

乙方（章）

  年    月    日

通讯地址： 广西桂林市青秀区横塘路29号 通讯地址： 广西南宁市青秀区盘龙路9号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电话： 0773-5630335 电话： 0771-5489659 

开户银行： 农行桂林横塘支行 开户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中鼎支行 

账号： 20215301040000682 账号： 20007201040000454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 530023 

经办人： 陈德艳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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